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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林容瑞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3

電子信箱：ricklin021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0005138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5100E_110005138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職前曾任私立

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年資，教師證書科別與聘任科別依

「中等學校任教科別教師證書對照表」認定，屬於同群-

專長者，或未區分專長之群別屬於同群者，可採計該段私

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年資，辦理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

等級最高年功薪執行疑義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0年6月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70291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一份。

二、查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教師薪

級經敘定後，如有不服，得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

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，並檢附有關證件，送請學校依第3條

第2項規定程序於30日內重行敘定，或依教師法提起救濟；

如有顯然錯誤，或有發生新事實、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

再開事由，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。（第2項）依前

項申請重行敘定者，其事實或理由如有須查證者，教師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0000367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6/11 14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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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准延長其期限，以本學期終了前為限。但教師接到敘薪

通知書至本學期終了之期間未達30日或已逾本學期者，均

以30日為限。（第3項）第1項重行敘定，於規定期限內提

出申請者，經敘定後自到職之日起生效；逾期提出申請

者，經敘定後自教師申請之日起生效。」。

三、據上，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8030號函釋，自110

年6月2日起可採計旨揭年資辦理提敘或重行敘定，其符合

之私校專任教師年資並不以110年6月2日後年資為限。教師

倘具旨揭年資，其重行敘定之生效日，當事人自上開函釋

起30日內申請者，得追溯自110年6月2日起生效；於30日後

申請者，自申請之日生效。又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

定：「公法上之請求權，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，除法

律另有規定外，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於請求權人為人民

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」，爰

教師倘具旨揭年資，其重行敘定之請求權，自110年6月2日

起10年內不向各主管機關或學校提出申請而消滅。

四、本案事涉教師職前具私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提敘之權益，

請務必轉知所屬教師知悉妥處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
副本：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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